附件1

云南省支付系统

参与者运行维护巡检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防范云南省支付系统运行风险，强化对参与者的服务指导，确保支付系统安全、高效、稳定运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参与者监督管理办法》和《云南省支付系统参与者运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云南省辖内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间接参与者和人民银行各州（市）中心支行间接参与者（以下统称省辖参与者）。

第三条  省辖参与者运行维护检查内容包括： 

（一）系统运行情况

1.系统运行制度建设

2.项目建设改造（主要适用于直接参与者）

3.运行环境保障

4.系统运行维护

5.系统应急管理

6.信息安全管理（主要适用于直接参与者）

（二）业务运行情况

1.业务运行制度建设

2.业务运行管理

3.业务应急管理

4.数字证书管理

具体检查内容见附件。

第四条  检查方式包括自查和现场检查。每年原则上至少安排1轮自查和1轮现场检查。其中，自查由参与者按照第三条所列检查内容自行组织实施，检查对象为所有省辖参与者；现场检查由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统一组织实施，检查对象主要为直接参与者和人民银行各州（市）中心支行间接参与者，必要时对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间接参与者采取现场抽查。

第五条  组织实施自查时，省辖参与者应成立检查组，成员应至少包括1名计算机技术人员和1名支付清算业务人员。自查完成后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报送自查报告和《云南省支付系统参与者运行维护巡检项目表》，报送时间以当年下发的巡检方案所规定的时间为准。自查中发现问题的，应在自查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将整改情况报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第六条  组织实施现场检查时，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提前成立检查组，成员应至少包括1名计算机技术人员和1名支付清算业务人员。检查组应在检查实施前向被检查单位发送《现场检查通知书》，必要时可在通知中注明现场检查所需调阅的资料。

第七条  检查组进驻后，应与被检查单位有关负责人或支付系统运行维护部门负责人进行会谈。会谈内容包括介绍检查组成员，说明检查目的、检查内容和时间安排，提出有关配合检查的事项要求等，并听取被检查单位关于支付系统运行维护情况的汇报。

第八条  检查组在检查中，可对不同的检查项目采取抽样、核对、分析比较、实地观察、询问调查等具体方法进行检查。对确需由被检查单位签字确认的检查事实，检查人员根据记录的工作底稿制作《现场检查事实确认书》，交由被检查单位确认查证的事实。被检查单位对《现场检查事实确认书》无异议的，应当在《现场检查事实确认书》上加盖单位公章。有异议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反馈意见。被检查单位对《现场检查事实确认书》中涉及的问题有异议的，有权陈述和申辩。异议理由成立的，检查组应当予以采纳。

第九条  现场检查结束后，检查组以《现场检查事实确认书》为基础，起草《现场检查意见书》。《现场检查意见书》经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审批后，送达被检查单位。被检查单位应在收到《现场检查意见书》后15个工作日内，将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报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可采取现场检查的方式对被检查单位报送的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问题整改情况作为当年考核依据之一。

第十一条  检查组根据当年巡检方案和检查结果，撰写年度巡检报告，并以文件形式进行通报。

第十二条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风险隐患或违反支付系统运行管理规定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视情况采取风险提示、警告、通报批评、约见谈话以及强制退出支付系统等措施，对相关参与者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运行维护巡检办法（试行）》（昆银发[2011]148号）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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